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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

2020 年 12 月 30 日通过传真、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。本次董事会会

议于 2021 年 1 月 4 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，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，实

际收到 7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以上汽依维柯商用

车投资有限公司50%的股权以及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

56.96%的股权参与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柴股份”）

拟向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公司持有的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上依投”）50%的股权以及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上依红”）56.96%的股权、向重庆机电控股（集团）

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10%的

股权和上依红34%的股权、向上依投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上依红

9.04%的股权，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上柴股份本次重组”），

详情请见上柴股份相关公告。上柴股份本次重组后续尚需履行其内部

决策程序以及外部相关审核程序。 

为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，支持上柴股份的发展，同意公司将持有

的上依投 50%的股权以及上依红 56.96%的股权（以下合称“标的资产”）

转让给上柴股份，由上柴股份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认购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资产出售”）。本次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，并经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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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，由公司与上柴股份协

商确定。公司通过本次资产出售认购的上柴股份的股份数量将根据标

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上柴股份本次重组的股票发行价格确定，最终认

购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数量为准。 

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处理本次资产出售所

涉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确定、修改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方案，

签署、修改、补充、递交、呈报、执行本次资产出售相关协议及文件，

并办理与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申请、报批、登记备

案等手续。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本次资产出售相关事

宜办理完毕之日止。 

（同意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1月 5 日 


